
淡江大學學生報告用紙(特案申請淡水校園學生宿舍) 
Tamkang University Student Report (Special application) 

姓名 Name： 
宿舍
Dormitory  

□松濤館 Sung-Tao Hall 
□淡江國際學園 Tamkang International Hall 

系級 Department/Grade： 電話(手機)Phone No.： 

學號 Student ID No.： 
(尚未取得學號者請填身分證字號) 

日期 Date： 

□本人已閱讀並同意《淡江大學學務處住輔組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》 

主旨 Subject：學生因特殊身分(請於下方勾選)需申請淡水校園學生宿舍。 

類   別 所需證明文件  

□ 
低收入戶生、中
低收入戶生(不
含台北市) 

當年度政府機關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（設籍台北市者為低收入戶證明）。
村、里長清寒證明不予受理。 

□ 
戶籍非台北市及
新北市之原住民 
(具原住民族籍) 

本人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算 3 個月內，戶籍更改日須滿 6 個月，記事不
可省略，戶口名簿不予受理)。 

□ 離島生 
與父母 (或監護人)同戶之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算 3 個月內，戶籍更改日
須滿 6 個月，記事不可省略，戶口名簿不予受理)或家長工作證明書及近
3 年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。 

□ 妊娠生 公立醫院證明。 

□ 身心障礙生 本人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。 

其 
 
他 

□ 
 

身心障礙
者子女 

(1)父母身障手冊正反面影本。 
(2)全戶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算 3個月內，記事不可省略，戶口名簿不予受理)。 
(3)全戶之___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(其他形式報稅單不予受理)。 
(4)全戶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。 
※若與父母不同戶籍請一併附上以上資料，若為單親或特殊情形，請於說明欄
中描述清楚。 

□ 
 

家庭經濟
困難 

(1)全戶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算 3個月內，記事不可省略，戶口名簿不予受理)。 
(2)全戶之___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(其他形式報稅單不予受理)。 
(3)全戶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。 
※若與父母不同戶籍請一併附上以上資料，若為單親或特殊情形，請於說明欄
中描述清楚。 

□ 特殊疾病 請附上當年度醫院診斷證明書等文件佐證。 
 

說明 Explanation (請各類別之特殊生務必詳細說明自身狀況以及需要保留床位之原因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網頁申請編號 Web application No.：       學生簽名 Signature： 

   謹 陳 Sincerely 

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宿舍輔導員 Dormitory Counselor 

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組長 Student Housing Guidance Section Chief 

依個資保護法規定，本表單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的各項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用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
並於資料處理完畢且保留一學期後，逕行銷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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